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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— 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預案修訂情況說明

本公告乃由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作出。

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之《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非公
開發行A股股票預案修訂情況說明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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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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菅明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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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3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菅明軍先生及常軍勝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李興佳先生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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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和

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、2019

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9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

行 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，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。本次拟非公开发行

A股股票总数不超过 773,814,000股（含 773,814,000股）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

过人民币 55 亿元；其中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。公

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行政许可受理。2019年 12月 19日，公司及相关中

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作出了书面说明和解释，并根据要求将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

披露。上述具体内容请参阅公司 2019年 4月 19日、2019年 6月 12日、2019年

10月 22日及 2019年 12月 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。（公告编号：2019-024、2019-

041、2019-060及 2019-073）。 

2020 年 2 月 14 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关于修改<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

法>的决定》、《关于修改<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>的决定》及《发

行监管问答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（修订版）》的规定，

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规则进行了修改。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

进行，根据修订后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

士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分别进行了修订。 

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：1、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及

认购方式、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、限售期等相关内容；2、更新 2018年度利润分

配实施情况；3、更新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测算相关内容；4、更新



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河南省发改委变更为河南省财政厅的情况；5、更新部分经济

统计数据与公司相关业务及财务数据；6、根据董事会授权人士调减募集资金总

额的事项，调减募集资金总额及“补充营运资金”投入；7、更新本次非公开发

行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。 

本次修订的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《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（修订稿）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3 月 31 日 

 


